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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条 配电屏四周的维护走道净宽应保持规定距离（≥0.8米），四周走道均应铺绝缘胶垫。
第2条 高压室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在危险处应设防护栏，并在明显处设“高压危险，不得靠近”等字样的警告牌。
第3条 高压室各门窗、地槽、线管、孔洞应做封堵处理，严防水及小动物进入，并采取相应的防鼠灭鼠措施。
第4条 为安全供电，专用高压输电线和电力变压器不得搭接外单位负荷。
第5条 高压防护用具（绝缘鞋、手套等）必须专用，高压验电器、高压拉杆绝缘应符合规定要求，并应定期检测试验。
第6条 高压维护人员必须持有高压操作证，无证者不准进行操作。
第7条 变配电室停电检修时，应报主管部门同意并通知用户后再进行。
第8条 继电保护和告警信号应保持正常，严禁切断警铃和信号灯，严禁切断各种保护连锁。
第9条 自动断路器跳闸或熔断器烧断时，应查明原因再恢复使用，必要时允许试送电一次。
第10条 熔断器应有备用，不应使用额定电流不明或不符合规定的熔断器。
第11条 直流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应不大于最大负载电流的2倍。各专业机房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应不大于最大负载电流的1.5倍。
第12条 交流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：照明回路按实际最大设计负载配置，其它回路不大于最大设计负载电流的2倍。
第13条 引入通信局（站）的交流高压电力线应安装高、低压多级避雷装置。
第14条 交流用电设备采用三相四线制引入时，零线不准安装熔断器，在零线上除电力变压器近端接地外，用电设备和机房近端应重复接地。
第15条 在日常维护中，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，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，否则会发生安全事故；电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不允许接熔断器，也不允许在运行时未经旁路拆除电流变、继电器等设备。
第16条 交流供电应采用三相五线制，零线禁止安装熔断器，在零线上除电力变压器近端接地外，用电设备和机房近端不许重复接地。
第17条 电力变压器、调压器，安装在室外的，每年检测一次绝缘油耐压，安装在室内的，每两年检测一次绝缘油耐压。
第18条 每年检测一次接地引线和接地电阻，其电阻值应不大于规定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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